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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配合事項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製 

民國 105 年 9 月 

一、前置準備 

(一) 檢視檔案移轉目錄及其 XML 檔 

1. 確認檔案移轉範圍 

(1) 請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審選（核）

結果核對實體檔案、清點數量並丈量長度。 

(2) 查檢檔案移轉目錄與實體檔案之一致性，如有案名不一致、有

目無檔或有檔無目之情形，應即修正或補行建檔，尤應注意案

件層級目錄與實體檔案之一致性。 

2. 檢視移轉檔案立案編目整理情形，如有重新編案之需要者，應立

即補正。 

3. 檢視移轉目錄著錄之正確性與妥適性 

(1) 查檢檔案移轉目錄與電子檔及實體檔案之一致性；檔案目錄著

錄內容之妥適性。 

(2) 檢視移轉目錄各欄位著錄資訊有無缺漏 

a. 案卷層級：應檢視機關名稱、檔號、案名、案情摘要、媒體

型式、數量、檔案產生者、檔案起迄日期、主題、應用限制

等 10 項欄位。 

b. 案件層級：應檢視機關名稱、檔號、案名、案由、來受文者、

文件產生日期、主題、應用限制等 8 項欄位。 

（依 90 年「檔案編目規範」第 6 點之規定，主題項為永久保存

檔案編目之著錄項目；93 年修正「機關檔案編目規範」之第 7

點規定，主題項為案卷層級著錄之項目。） 

(3) 確認檔號格式符合規定 

a. 確認各節檔號無使用特殊符號（如：空白、/、\、<、>、*、?、

^、：、”、|；檔號各節頭尾不得為「.」符號）。 

b. 列入移轉之檔案如有屬因機關整併或裁撤而接管者，應於檔

案之分類號前增加代碼。 

(4) 案情摘要或案由是否綜整案卷（件）內容並移除公文用語（如：

臺端、請查照…）；若因文字過長而於印出時遭切截者，應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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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2、9.4.1.3 規定綜整或精簡。 

4. 檢視檔案電子目錄各欄位是否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2、

9.4.1.3 規定著錄各應記載項目。 

(二) 檢視檔案保管（存）狀況 

1. 檢查移轉紙質檔案是否依「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與機關檔案

管理作業手冊 12.4.1.1 之規定完成整理，如： 

(1) 檔案依目次號順序排列。 

(2) 每卷置放目次表。 

(3) 完成裝訂並加裝封面及封底。 

(4) 檔案封面、卷脊應標明檔號與案名，並確認檔案目錄、封面及

卷脊資訊一致。 

(5) 附件如隨本文入卷，應併同本文裝訂，若規格較小時，應先以

公文用紙襯貼處理，如無法直接裝訂者，應另置於合適之容具

（如信封），並於容具封面上註明內容物及數量後，容具併同本

文裝訂。 

(6) 檔案上之附簽，應附於文件適當位置，若規格較小時，應以公

文用紙襯貼處理後，併同裝訂。 

(7) 與檔案內容無關之標示，如各類指示標籤或委外作業過程中之

紀錄，應予移除。 

(8) 同一容具以存放相同分類號檔案為限，同一容具如放置不同案

名之案件時，目次表應分別製作，並應依案次號排序，不同案

名間以色紙或卡紙區隔，且色紙或卡紙上應標示檔號與案名。 

2. 逐卷（件）檢視檔案保存狀況，如有灰塵或髒汙，應予除塵或清

潔，如有破損或蟲害等情形，應進行修復或除蟲菌處理；紙質類

檔案如有嚴重水損、黴菌、蟲蛀、腐朽、黏著或脆化，且檔案紙

張整體強度差等嚴重破損或無法翻閱情形，應先告知本局及處理

狀況，俾利及時提供協助。 

3. 檔案有破損、污損、無法翻閱、缺件、缺頁及有非紙質或大型圖

表附件等情形，應於檔案移轉目錄備註說明。 

4. 檢查非紙質類檔案（如攝影類、錄影音帶類或電子媒體類檔案）

之保存情形、類型、規格及能否讀取等事項。如屬電子媒體類檔

案，請協同技術人員辦理技術鑑定，驗證是類檔案是否符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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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整性及可及性，以確認其合法性、內容完整及可供應用；

如有困難，請洽本局協助提供電子媒體類檔案技術鑑定工具或相

關諮詢。 

5. 電子檔案命名方式應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之附

錄 11「機關電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規定辦理。 

6. 移轉檔案如已辦理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請於移轉前提

供本局複製儲存方式及相關規格等資訊（如附件 1），經本局評估

符合國家檔案複製儲存品質要求、儲存規格及命名架構等事項

者，移轉機關應配合提供該複製媒體（含複製品清單及對應檔案

原件方式），以資複製；移轉為國家檔案後，移轉機關原管有之複

製品，僅能提供內部使用，不得對外提供應用。 

7. 移轉檔案如為電子檔案，請提供測試檔及說明表（如附件 2）。 

(三) 檢視機密檔案解降密情形 

1. 逐件清查移轉檔案之機密等級，如為機密檔案者，移轉前應依國

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機密等級之變更或

解密事宜。 

2. 機密檔案完成解密後，應將原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

標示以雙線劃去，並檢附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

（戳）。相關編目紀錄（如案由(名)、密等及附註項等）應併同修

正，檔案實體歸入普通檔案管理，並於移轉時於公文敘明移轉檔

案已完成解密或均為普通件。 

3. 未能完成解密檔案，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 條核列永久保密者

暫不移轉外，餘全數移轉，並另行編製檔案移轉目錄。 

(四) 檢視檔案開放應用限制註記 

1. 請依相關法令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3 第 1 目及第 9 目所

列案名及案情摘要著錄原則，檢視檔案目錄內容之妥適性，以避

免檔案目錄公布時，有洩密或侵害個人隱私之情形。 

2. 為應移轉檔案開放應用准駁之需要，請依「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

用說明」（如附件 3）填列移轉檔案開放應用情形，書面之說明表

及電子檔（excel 檔、CSV 檔）併同移轉檔案送交本局，並請於電

子目錄（XML 電子檔）之「應用限制」欄位，註記開放、限制開

放或不開放。前開說明表及電子目錄之應用限制註記，請洽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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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檢視填列之正確性或妥適性。 

二、查檢檔案移轉文件 

(一) 檔案移轉目錄及其 XML 電子檔 

1.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如附件 4、5）是否依檔號順序排列（先依年

度再依分類號及案次號），及編訂頁碼，移轉目錄應雙面列印（1

式 2 份）及加裝封面（如附件 6）裝訂，每冊目錄不逾 3 公分，

移轉檔案數量龐大時，得先經本局確認目錄記載資訊與格式無誤

後，再行產製紙本目錄。 

2.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附錄 5

所定之檔案目錄彙送格式完整轉出 XML 格式，如檔案目錄係以本

局所開發之「檔案目錄建檔軟體」或「小型檔案管理系統」建檔

者，請由系統轉出檔案目錄彙送格式，並以「檔案目錄檢測軟體」

檢測無誤；XML 格式之檔案移轉目錄，其編製單元應與紙本檔案

移轉目錄一致，並請確認 XML 電子檔內容是否與實體檔案一致。 

(二) 電子檔案封裝檔 

1. 請確認移轉之電子檔案封裝檔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

範」所訂格式辦理封裝及憑證加簽，如電子封裝檔經主機或應用

程式加密者，應先行解密。 

2. 如原生電子檔案無法產出電子檔案封裝檔時，請以 PDF/A 格式製

作電子影音封裝檔，並以機關憑證加簽。 

3. 移轉之電子檔案及電子影音封裝檔，請以本局機關憑證公鑰加

密，並以電子封裝檔工具箱進行檢測。 

(三) 案名清單 

1. 案名清單（如附件 7）及檔案移轉目錄應與檔案實體一致，且案

名清單應由檔案目錄檢測軟體產出。 

2. 案名清單請依檔號排序、併同實體檔案置放於各箱中，記載各箱

檔案之案名、檔號、卷數及箱號等資訊，並俟實體檔案裝箱後再

填列箱號。 

(四) 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 

1. 確認 XML 電子檔案填註「應用限制」欄位。 

2. 請填列「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若移轉之檔案為全數開

放應用者，於移轉之公文敘明，免附本表；若移轉之檔案部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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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應用者，應於移轉之公文敘明「限制應用之檔案詳如說明表；

其餘檔案開放應用」，移轉檔案全部為限制開放者，應於移轉之公

文敘明「限制應用之檔案詳如說明表」）。 

三、檔案裝箱 

檔案實體次序應與案名清單及檔案移轉目錄一致，並覈實清點後裝

箱，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 確認移轉檔案數量、箱數（含箱子尺寸）及長度（以檔案排放於檔

案架計算）後通報本局。 

(二) 確認檔案狀況，如有檔案受損（如水損）、黴菌、蟲蛀、腐朽、黏著

或脆化致紙張整體強度差等嚴重破損或無法翻閱情事者，請提供受

損檔案之數量及長度通報本局，檔案並應單獨裝箱以避免污染其他

狀況良好之檔案。 

(三) 移轉檔案應依規定整理，並加裝封面及封底，裝訂成冊，檔案封面

及卷脊應標明檔號與案名；必要時，得於封面併同標示。 

(四) 實體檔案裝箱應依檔號排列，先依年度，再依分類號及案次號大小，

由左至右順序排列，紙質檔案卷脊朝上置放，以排 1 列為原則（如

附件 8），並保留適當的空間以便取出檔案，及防止檔案破損。 

(五) 箱子規格以 42x37x32 公分大小為原則；移轉檔案如因規格特殊，無

法放入規定尺寸箱內時，宜於檔案適當處標示檔號，並注意其適宜

之儲存環境；檔案型式為大型圖表者，應以原存放方式或以捲筒式

收存，辦理運送。 

(六) 移轉檔案之附件應併本文裝箱；若有特殊原因無法併本文裝箱時，

應於案名清單上註明，另於附件適當處標示檔號，並編製附件清單。 

(七) 機密案件應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之規定，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密

封，詳實填註封套上應記載事項，並以全案為單元單獨裝箱及編製

檔案移轉目錄；另已完成解密之案件，應歸回原檔案排序。 

(八) 非紙質檔案之外部及保護之套（袋）、夾、盒等容具應依規定妥予標

示，其相關技術資料，包括紀錄簿冊、檢查報告，各種支援辨識、

判讀檔案之製作、放映及錄製設備與相關檢索工具或應用程式等資

訊應併同移轉。 

(九) 檔案裝箱後，各箱應放置該箱案名清單，並將箱號註記於檔案移轉

目錄與案名清單之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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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檔案箱外標註事項：裝置檔案之每個箱子之開箱處與側面應加貼標

籤（如附件 8），標註機關（構）名稱、箱號及總箱數、卷數、移轉

日期。箱號編法為：如共有 20 箱，第 1 箱的編號方式即為 1/20，第

2 箱的編號方式即為 2/20，依此類推。 

四、檔案點交 

(一) 請備妥檔案移轉目錄 XML 檔及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如附

件 3 之附表，含電子檔）各 1 份、檔案移轉交接紀錄（如附件 9）及

移轉目錄（如附件 4 至 6）各 1 式 2 份、案名清單（如附件 7）1 份。 

(二) 確認業於函中敘明所移轉之檔案已完成解密或均為普通件，以及是

否敘明免附「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或「限制應用之檔案

詳如說明表；其餘檔案開放應用」。 

(三) 移轉檔案以案為單元辦理點交，如已完成案件層級編目者，併請提

供案件層級目錄。 

(四) 移轉檔案之複製品經本局評估符合國家檔案複製儲存品質要求、儲

存規格及命名架構等事項者，併請提供該複製媒體（含複製品清單

及對應檔案原件方式）。 

(五) 點交人與經辦人於檔案移轉交接紀錄之移轉機關部分簽名或蓋章

後，將檔案移轉目錄及交接紀錄送請檔案管理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

於檔案移轉交接紀錄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機關印信，隨同檔案、移

轉目錄 XML 檔辦理移轉；必要時，依實際點收情形，配合修正相關

移轉資料。 

五、相關配合事項 

(一) 機關目錄已彙送至本局者，應於完成檔案電子目錄移轉註記後重新

辦理目錄彙送，續於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檔案目錄彙送管考系統」

完成線上填報，以維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之目錄正確性。 

(二) 請依「檔案移轉點交作業機關自行檢核表」（如附件 10）逐項檢核各

項作業辦理情形直至全數作業完成為止。 

(三) 本局業務諮詢窗口 

檔案徵集移轉：(02)8995-3604、(02)8995-3599 

檔案整理保管：(02)8995-3566 

檔案應用開放：(02)8995-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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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檔案複製品類型及規格（參考格式） 

 

機關(構)名稱： 

 

類型 規格 

文字影像檔 

格式   TIFF    JPEG    其他           

解析度   200DPI     300DPI     其他           

影像色彩   彩色影像    灰階影像    黑白影像 

聲音檔 格式   WAV       MP3       其他           

視訊檔 

格式   MPEG       WMV       其他           

影像大小       *      像素 

微縮 型式   片狀     捲狀，寬度  16mm      35mm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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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移轉電子檔案說明表 

 

機關(構)名稱： 

 

序號 說明項目 填報資料 

1 電子檔案產生期限 
起始日期：         

迄止日期：   

2 電子檔案數量 數量        

2.1 
通過電子封裝檔工具檢測之電子

檔案數量 
數量        

2.2 

未通過電子封裝檔工具檢測之電

子檔案數量，經轉置為 PDF/A 之

數量 

數量        

3 

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可產出「文書

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附錄

5 電子檔案封裝檔種類 

□電子檔案封裝檔  

□電子媒體封裝檔 

□移轉(交)電子媒體封裝檔 

□無法產出附錄 5 之封裝檔 

4 電子檔案附件類型格式 

□符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附錄 8 所訂之電子檔案格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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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 

壹、檔案移轉機關判定之緣由 

一、 依檔案法第 2 條第 2 款及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檔案係指各機關處

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且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

料及其附件。因此檔案是各機關因應業務執掌而產生之各類記錄及資料，

其得否開放應用，應由熟稔檔案內容、相關業務法規，且具專業知能之機

關人員予以判定。 

二、 本局規劃相關作業制度，亦多參採國外先進國家管理相關做法(如美國、英

國、澳洲等)，對於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前，皆由各移轉機關協助辦理相

關作業事項後再進行移轉。其中有關其後續開放應用，亦以移轉機關之判

定意見為主。 

三、 另，前開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國家檔案因有特殊情形，無法依檔案法第

22 條規定於 30 年內開放應用者，原管理該檔案機關得敘明具體事由及擬

延長開放之期限，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同意。檔案

延長開放期限，係由檔案原管有機關主動提出，即表示檔案管有機關依其

對業務內容之專業，方足以判定檔案是否對外開放應用。 

四、 綜上，有關移轉檔案開放應用與否，涉及檔案移轉機關職掌與專業，為應

移轉檔案開放應用准駁之需要，爰請檔案移轉機關以書面敘明限制應用理

由及開放應用要件或年限，以作為日後本局開放應用准駁依據。 

貳、有關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情形填列原則 

請依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業務主管法

規及其他相關法令(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等)，檢視移轉之國家檔案內容，有無前開法令規定應限制應用之情形後，

將檢視結果於移轉之公文或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中敘明，原則如

下： 

一、 本次移轉檔案皆為開放應用： 

請於移轉之公文敘明「本次移轉之檔案全部開放應用」，移轉國家檔案開放

應用說明表免附。 

二、 本次移轉檔案均不開放應用： 

移轉之公文敘明「本次移轉之檔案均不開放應用，以及檔案開放要件或延

長期限、理由及法令依據」，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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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移轉檔案部分開放應用： 

移轉之公文敘明「限制應用之檔案詳說明表；其餘檔案開放應用」，隨文檢

附「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以下簡稱說明表)」。說明表請以 Excel 製作，

僅填註有限制應用之檔案，其中涉及業務性檔案者，請敘明應用內容所在

資訊，例如頁碼、文號或件次等擇一註錄；涉及個人隱私檔案，以案卷為

單元註記，敘明限制應用內容所在資訊，例如卷次等。各欄位填列原則如

下(範例如附)： 

(一) 檔號： 

請依檔案檢視結果填列有限制應用檔案之檔號。 

(二) 應用狀態註記： 

請依檔案檢視結果，填列檔案應用狀態之代碼「R」或「N」。 

1. R：限制開放，係指非機密檔案，但其內容涉及檔案法、政府資 

   訊公開法或其他法令所定之限制公開範圍者，其檔案僅得提 

   供部分內容或特定申請人應用。 

2. N：不開放，係指檔案內容暫無法提供一般民眾應用者，如機密 

    檔案。 

(三) 限制應用範圍描述： 

填列有助於辨識限制應用內容所在位置之資訊，如該檔案之頁碼、目

次號、文號、件次或卷次等，以利辨識檔案「限制應用」之適用範圍

及所在位置。 

(四) 檔案開放要件或延長開放期限： 

敘明檔案開放要件或延長開放期限。 

(五) 檔案限制開放理由及原因： 

    敘明檔案限制開放理由及原因。 

(六) 檔案限制開放法令依據： 

敘明檔案限制開放法令依據，如有多款應細列清楚，如：適用檔案法

第 18 條之多款時，請併列之，填註方式以「檔 18(6)(7)(括弧內填註

款次)」表示)。 

參、其他 

機關如使用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7.0 版、2006 版或小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v8.0.1 版，可於建檔時，將上述資訊登錄於應用限制（為下拉式選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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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註記（可輸入 30 個字元）或附註項（為下拉式選單，每一選項可輸入 100

個字元），附註項之資訊可於移轉目錄 XML 檔中呈現，以供機關填寫說明表

時使用（如下列圖示）。另，各機關亦可考量於自行開發建置之檔案管理作

業系統中應用限制及應用註記等項下登錄相關資訊。 

 

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7.0 版-案件層級 

 

 

 

 

 

 

 

 

 

 

 

 

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7.0 版-案件層級開放應用註記填寫 

 

 

 

 

 

 

 

 

 

 

 

 

說明： 

目次 1 之檔案，因符合檔案法第 18 條第

6款有關依法令有保密義務及第 7款為維

護第三人之正當權益之規定，應限制開

放，以「檔 18(6)(7)」)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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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7.0 版-案卷層級 

 

 

 

 

 

 

 

 

 

 

 

 

 

 

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7.0 版-案卷層級開放應用註記填寫 

 

 

 

 

 

 

 

 

 

 

 

 

 

 

 

說明： 

案次號 2 之檔案，其中第 1 卷內容符合檔案

法第 18 條第 6 款有關依法令有保密義務及

第 7 款為維護第三人之正當權益之規定，應

限制開放，以「檔 18(6)(7)第 1 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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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建檔軟體 2006 版-案卷層級 

 

 

 

 

 

 

 

 

 

 

 

 

 

 

小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v8.0.1 版-案卷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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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範例) 

一、 檔案移轉機關： 

二、 承辦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三、 本表填列日期： 

1 2 3 4 5 6 

檔號 應用狀態註記 限制應用範圍描述 檔案開放要件或延長開放期限 檔案限制開放理

由及原因 

檔案限制開放法令依據 

填表說明 

請依移轉檔案之層級填列，如

屬案件單元，請填列至該案件

之檔號；如屬案卷單元，請視

檔案檢視結果，填列至該案或

該卷之檔號 

R：限制開放 

N：不開放 

填列有助於辨識限制

應用內容所在位置之

資訊，如該檔案之頁

碼、目次號、文號、件

次或卷次等 

  (如有多款應細列清楚，如：

適用檔案法第 18 條之多款

時，請併列之，填註方式以「檔

18(6)(7)(括弧內填註款次)」

表示) 

適用情形：涉及業務性檔案者。 

0050/100/001/001/002 R 文號 0023 權責人員書面同意 涉及情報來源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8條規定 

0036/0080.06/0001 N 卷次 2頁次 3 受有國防部之特別命令，已非要

塞堡壘地帶 

屬要塞堡壘地帶 要塞堡壘地帶法第 4條規定 

0061/200/001 R 卷次 2頁次 5 2031/01/01 涉及工商秘密 檔 18(3) 

0070/300/001 N 卷次 1頁次 4 已完成解密程序 屬機密檔案 檔 18(6) 

適用情形：涉及個人隱私檔案者。 

0051/100/001 R 卷次 1 檔案內當事人身故或經檔案當

事人或繼承人同意或授權 

涉及個人隱私 檔 18(7)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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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檔案移轉目錄（案卷層級） 

（機關全銜）檔案移轉目錄 

                                                                                           箱號：第  箱/共  箱 
    
１．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        卷數：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密等：     儲存媒體型式：   

案名：         

檔案產生者： 

案情摘要： 

備註： 

          

2．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           卷數：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密等：     儲存媒體型式：   

案名：                                     

檔案產生者： 

案情摘要： 

備註： 

 

3．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           卷數：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密等：    儲存媒體型式：  

案名：                                     

檔案產生者： 

案情摘要： 

備註： 

 

第  頁，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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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檔案移轉目錄（案件層級） 

 

(機 關 全 銜)  檔 案 移 轉 目 錄 

   箱號：第  箱/共  箱 

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 

案名： 

目次號     案               由        來受文者      文件產生日期   附件名稱   附件數   密等   儲存媒體型式    備  註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 

案名： 

目次號     案               由       來受文者       文件產生日期   附件名稱   附件數   密等   儲存媒體型式    備  註   

001                                                                                                 

002                                                                                                 

003                                                                                                 

                                                                                        第  頁，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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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檔案移轉目錄封面（參考格式） 

 

 

 

 

 

 

(((   機機機   關關關   名名名   稱稱稱   )))   檔  案  移  轉  目  錄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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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案名清單（參考格式）  

案名清單 

機關名稱： 

編 號 案 名 檔 號 數 量 備註（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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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檔案移轉裝箱範例及標籤（參考格式） 

 

檔案卷脊朝上，由左至右依檔號順序裝箱(以 1 列為原則) 

 

 

 

 

 

 

 

 

 

 

 

 

 

 

 

 

檔案裝箱後，箱子上面及側面應加貼標籤， 

標籤方向應與檔案卷脊閱讀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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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裝箱開箱處及側面標籤（參考格式） 

機關(構)名稱  

箱號及總箱數
註
  

檔案年度起迄 民國  年～民國   年 

卷    數  

移 轉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註：如共有 20 箱，第 1 箱的編號方式即為 1/20，第 2 箱的編號方式即為 2/20，

依此類推 

 



 21 

 

附件 9 檔案移轉交接紀錄（參考格式） 

 

 

              檔案移轉交接紀錄  

  

移轉機關： 

 

點交人員： (簽章) 

 

經辦人員： (簽章) 

 

業務單位主管： (簽章) 

 

機關首長： (簽章) 

 

接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點收人員： (簽章)  

 

經辦人員： (簽章) 

 

業務單位主管： (簽章) 

 

機關首長： (簽章) 

 

 

移轉檔案悉如目錄所列，其共計_____________卷。 

（非紙質檔案依其媒體型式計量單位計算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機機      關關關   

印印印      信信信   

 
  

機機機      關關關   

印印印      信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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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點交作業機關自行檢核表 

 

移轉機關：（機關全銜） 

填寫日期：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 

預定移轉時程：  年  月 

 

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前置作業(收受檔案局審選(核)結果後) 

1 檢視檔案移轉目錄及其 XML 電子檔 ※請提供電子檔 

1.1 確認檔案移轉範圍 

1.1.1 
依審選(核)結果核對實體檔案、清點數量並

丈量長度 
 

 數量：  案  卷 

長度：  公尺 

1.1.2 
確認系統或檔案移轉目錄與實體檔案是否

一致，是否有修正或補建檔需要 
 

  

1.2 
檢討移轉檔案立案編目整理情形，是否有重

新編案需要 
 

  

1.3 檢視檔案移轉目錄著錄之正確性與妥適性 

1.3.1 
檔案移轉目錄及其 XML 電子檔與實體檔案

是否一致；檔案移轉目錄著錄內容之妥適性 
 

  

1.3.2 

檢視檔案移轉目錄各欄位著錄資訊有無缺

漏(案卷層級：機關名稱、檔號、案名、案情

摘要、媒體型式、數量、檔案產生者、檔案

起迄日期、主題、應用限制等 10 項；案件

層級：機關名稱、檔號、案名、案由、來受

文者、文件產生日期、主題、應用限制等 8

項) 

※依 90 年「檔案編目規範」第 6 條之規定

，主題項為永久保存檔案編目之著錄項目；

93 年修正「機關檔案編目規範」之第 7 條規

定，主題項為案卷層級著錄之項目。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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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1.3.3 確認檔號格式符合規定 

1.3.3.1 

確認各節檔號無使用特殊符號(如：空白、/

、\、<、>、*、?、^、：、”、|；檔號各節

頭尾不得為「.」符號) 

 

  

1.3.3.2 
列入移轉之檔案如有屬因機關整併或裁撤

而接管者，是否於檔案之分類號前增加代碼 
 

  

1.3.3.4 

案情摘要或案由是否綜整案卷(件)內容並移

除公文用語(如：臺端、請查照…)；因文字

過長而於印出時遭切截者，應予綜整或精簡 

 

  

1.3.4 

檢視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各欄位是否依機

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2、9.4.1.3 規定著

錄各應記載項目 

 

  

2 檢視檔案保管(存)狀況 ※如有特殊情形請提供實體檔案照片電子檔 

2.1 
查檢移轉檔案是否依「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與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12.4.1.1 之規定

完成整理，如： 

2.1.1 檔案是否依目次號順序排列    

2.1.2 是否每卷置放目次表    

2.1.3 是否完成裝訂並加裝封面及封底    

2.1.4 
檔案卷脊是否標明檔號與案名，並確認檔案

目錄、封面及卷脊資訊一致 
 

  

2.1.5 

附件如隨本文入卷，應併同本文裝訂，若規

格較小時，應先以公文用紙襯貼處理；如無

法直接裝訂者，應另置於合適之容具(如信封

)，並於容具封面上註明內容物及數量後，容

具併同本文裝訂 

 

  

2.1.6 

檔案上之附簽，應附於文件適當位置，若規

格較小時，應以公文用紙襯貼處理後，併同

裝訂 

 

  

2.1.7 
與檔案內容無關之標示，如各類指示標籤或

委外作業過程中之紀錄，應予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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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2.1.8 

同一容具以存放相同分類號檔案為限，同一

容具如放置不同案名之案件時，目次表應分

別製作，並應依案次號排序，不同案名間以

色紙或卡紙區隔，且色紙或卡紙上應標示檔

號與案名 

 

  

2.2 

逐卷(件)檢視檔案保存狀況，如有灰塵或髒

汙，應予除塵或清潔，如有破損或蟲害等情

形，應進行修復或除蟲菌處理；紙質類檔案

如有嚴重水損、黴菌、蟲蛀、腐朽、黏著或

脆化，且檔案紙張整體強度差等嚴重破損或

無法翻閱情形，應先告知本局及處理狀況 

 

  

2.3 

確認檔案有無破損、污損、無法翻閱、缺件

、缺頁及有非紙質或大型圖表附件等情形，

若有，應於檔案移轉目錄備註說明 

 

  

2.4 

檢查非紙質類檔案(如攝影類、錄影音帶類或

電子媒體類檔案)之保存情形、類型、規格及

能否讀取等事項。如屬電子媒體類檔案，請

協同技術人員辦理技術鑑定，驗證是類檔案

是否符合真實性、完整性及可及性，以確認

其合法性、內容完整及可供應用 

 

  

2.5 

確認電子檔案命名方式是否依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之附錄「機關電子檔案

統一命名原則」規定辦理 

 

  

2.6 

移轉檔案如已辦理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

存者，請提供複製儲存方式及相關規格等資

訊(參考格式如附表 3) 

 

  

2.7 
移轉檔案如為電子檔案，請提供測試檔及說

明表(附表 4) 
 

  

3 辦理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3.1 
確認有無機密檔案，若有，應於移轉前依相

關規定，辦理機密等級之變更及解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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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3.2 

確認機密檔案完成解密後，應將原案卷封面

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雙線劃去

，並檢附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

(戳)。另相關編目紀錄（如案由(名)、密等

及附註項等），應併同修正，檔案實體歸入

普通檔案管理 

 

  

3.3 

未能完成解密檔案，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 條核列永久保密者暫不移轉外，全數移轉

，並另行編製檔案移轉目錄 

 

  

4 檢視檔案開放應用限制註記 ※請提供「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 

4.1 

確認依相關法令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3 第 1 目及第 9 目，檢視檔案移轉目錄

內容之妥適性，以避免檔案目錄公布時，有

洩密或侵害個人隱私之情形 

 

  

4.2 

確認填列「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

(若移轉之檔案為全數開放應用者，於移轉之

公文敘明，免附本表) 

 

  

4.3 
確認於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填註「應用限制

」欄位 
 

  

查檢檔案移轉文件(移轉前 3 個月) 

5 檔案移轉目錄及其 XML 電子檔 ※請提供電子檔 

5.1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是否依檔號順序排列(先

依年度再依分類號及案次號)及編訂頁碼，  
 

  

5.2 

檔案移轉目錄應雙面列印(1 式 2 份)及加裝

封面裝訂，每冊目錄不逾 3 公分；移轉檔案

數量龐大時，得先經檔案局確認目錄記載資

訊與格式無誤後，再行產製紙本目錄 

 

  

5.3 
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是否以「檔案目錄檢測

軟體」檢測無誤 
 

  

5.4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之編製單元是否

與移轉目錄一致 
 

  

5.5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之欄位是否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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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5.6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之內容是否與實

體檔案一致 
 

  

5.7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是否含機密檔案

，如有，請移除密件後重新轉出 
 

  

5.8 

確認移轉之電子檔案封裝檔依「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所訂格式辦理封裝及

憑證加簽。如電子封裝檔經主機或應用程式

加密者，應先行解密 

 

  

5.9 

如原生電子檔案無法產出電子檔案封裝檔

時，請以 PDF/A 格式製作電子影音封裝檔，

並以機關憑證加簽 

 

  

5.10 

移轉之電子檔案及電子影音封裝檔，請以檔

案局機關憑證公鑰加密，並以電子封裝檔工

具箱進行檢測 

 

  

6 案名清單 ※請提供電子檔 

6.1 

確認案名清單是否由檔案局建置之檔案目

錄檢測軟體產出，案名清單應與檔案移轉目

錄及檔案實體一致 

 

  

6.2 

確認案名清單是否依檔號排序，且併同實體

檔案置放於各箱中，記載各箱檔案之案名、

檔號、卷數及箱號等資訊，並俟實體檔案裝

箱後再填列箱號 

 

  

7 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 ※請提供電子檔 

7.1 
確認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填註「應用限制」

欄位 
 

  

7.2 

確認填列「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

(若移轉之檔案為全數開放應用者，於移轉之

公文敘明，免附本表；若移轉之檔案部分限

制應用者，應於移轉之公文敘明「限制應用

之檔案詳如說明表；其餘檔案開放應用」，

移轉檔案全部為限制開放者，應於移轉之公

文敘明「限制應用之檔案詳如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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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檔案裝箱(移轉前 1 個月) 

8.1 
確認移轉檔案數量、箱數(含箱子尺寸)及長

度(以檔案排放於檔案架計算)後告知檔案局 
 

 數量：  案  卷 

長度：  公尺 

箱數：  箱 

8.2 

再次確認檔案狀況，如有檔案受損(如水損)

、黴菌、蟲蛀、腐朽、黏著或脆化致紙張整

體強度差等嚴重破損或無法翻閱情事者，請

機關提供受損檔案之數量及長度後通報檔

案典藏組，檔案並應單獨裝箱以避免污染其

他狀況良好之檔案 

 

  

8.3 

移轉檔案應依規定整理，並加裝封面及封底

，裝訂成冊，檔案封面、卷脊應標明檔號與

案名；必要時，得於封面併同標示 

 

  

8.4 

實體檔案裝箱應依檔號排列，先依年度，再

依分類號及案次號大小，由左至右順序排列

，紙質檔案卷脊朝上置放，以免檔案交錯放

置產生互相夾帶情形，而致檔案卷數數量錯

誤，並保留適當的空間以便取出檔案，及防

止檔案破損 

 

  

8.5 

箱子規格以 42x37x32 公分大小為原則；移

轉檔案如因規格特殊，無法放入規定尺寸箱

內，如檔案型式為大型圖表者，應以原存放

方式或以捲筒式收存，並於檔案適當處標示

檔號 

 

  

8.6 

移轉檔案之附件應併本文裝箱；若有特殊原

因無法併本文裝箱時，應於案名清單上註明

，並於附件適當處標示檔號，並編製附件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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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8.7 

機密檔案應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之規定，使

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密封，詳實填註封套上

應記載事項。因應解密條件或有不同之情形

，機密檔案 1 案件使用 1 封套；如以案卷層

級移轉，且機密檔案內容未單獨分離者，1

案卷使用 1 封套，封套上仍應分列各案件之

密等、解密條件等事項 

 

  

8.8 

機密檔案應單獨裝箱及編製檔案移轉目錄

；以案卷層級移轉者，全案包含普通及機密

案卷應置於同箱，俾利後續入庫管理 

 

  

8.9 

檔案裝箱後，各箱應放置該箱案名清單，並

將箱號註記於檔案移轉目錄與案名清單之

備註欄 

 

  

8.10 

每個箱子之開箱處與側面應加貼標籤，標註

機關（構）名稱、箱號及總箱數、卷數、移

轉日期。箱號編法為：如共有 20 箱，第 1

箱的編號方式即為 1/20，第 2 箱的編號方式

即為 2/20，依此類推 

 

  

移轉點交 (依排定期程) 

※本項除子項目 11 俟完成點交程序後辦理外，其餘應於移轉日前完成 

9.1 

是否備妥檔案移轉目錄 (1 式 2 份) 及其

XML 電子檔、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

表(含紙本、電子檔)、案名清單；移轉目錄

加裝封面裝訂，每冊以不逾 3公分為原則 

 

 

  

9.2 

是否備妥檔案移轉交接紀錄(1 式 2 份)，相

關人員應已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機關印信；

檔案數量應與移轉目錄一致 

 

  

9.3 

是否於函中敘明所移轉之檔案已完成解密

或均為普通件，以及是否敘明免附「移轉國

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或「限制應用之檔

案詳如說明表；其餘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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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符合規定(請打 ) 備註 

(特殊情形或應填報事項) 是 否 

9.4 

清點移轉檔案數量；核對檔案移轉目錄、案

名清單及檔案實體之檔號、案名及卷數是否

相符 

 

  

9.5 

移轉檔案之複製品經評估符合國家檔案複

製儲存品質要求、儲存規格及命名架構等事

項者，是否已提供該複製媒體(含複製品清單

及對應檔案原件方式) 

 

  

9.6 確認檔案裝箱相關事項    

9.7 

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應用限制」欄位是否

已填列及檔案移轉目錄電子檔是否經檢測

通過 

 

  

9.8 
機密檔案是否依規定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

套密封，封套上是否詳實填註應記載事項 
 

  

9.9 
檔案有破損、污損、無法翻閱、無法辨識等

情況者，是否於檔案移轉目錄備註說明 
 

  

9.10 
確認相關判讀之技術文件、設備與檢索工具

或應用程式是否併同移轉 
 

  

9.11 
已完成移轉註記之目錄是否重新辦理彙送

，並進行電子檔案及關聯紀錄清除 
 

  

 


